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会员管理办法

（中国矿联地勘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部分修改，

2008年12月12日通过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（简称本会或地勘分会）会员管理，促进地勘分会健康和谐发展，根据《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章程》（简称《章程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会的组织原则是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

第三条 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各级组织机构服从会员代表大会。

第四条 本会保障会员权力，尊重和发挥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会员之间一律平等。

第五条 本会会员应自觉遵守本会《章程》和本管理办法，正确履行会员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，维护本会的团结统一。

第二章 会员

第六条 本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。

第七条 单位会员的会员代表实行一个单位一人制，会员代表原则上由该会员单位法人代表出任。不由法人代表出任的，应确定一名能够代表本单位合法权益、有一定参事议事能力的人员作为会员代表。除此而外，为加强工作联系，各会员单位均须指派一名会员工作联络员。

第八条 会员代表被选为本会理事会理事、副会长、会长的，该会员所在单位即为本会理事单位、副会长单位、会长单位。

第九条 本会设立荣誉会员，荣誉会员由本会理事会决定授予。

第三章 入会程序

第十条 凡符合本会《章程》规定，承认本会《章程》，有加入本会意愿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可申请加入本会。

    第十一条 申请加入本会应履行下列手续：

（一）填写《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入会申请登记表》；

（二）提交单位（个人）工商企业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复印件；

（三）入会申请材料可直接递交本会秘书处，也可以通过邮寄、传真和电子信箱方式提交。

第十二条 本会秘书处收到入会申请并经初审后，提交会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。在会长办公会议批准后15日内办理入会注册登记手续，并在本会网站和会刊上予以公布。

第四章 会员管理

第十三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单位和个人，自批准之日起即获得本会在册会员资格。

第十四条 本会会员应自觉承担本会《章程》规定的责任，充分享有本会《章程》规定的权利，积极履行本会《章程》规定的义务。

第十五条 本会会员日常管理工作由本会秘书处会员部负责。会员部要为广大会员提供优质服务。

第五章 会费

第十六条 本会会费标准调整和收缴管理办法由理事会作出决定，以会议或其他形式向会员代表通报后纳入会员管理办法中，并报中国矿业联合会备案。

第十七条 本会会费标准为（按年度计算）：

 　 会长单位：15万元

副会长单位:3万元

理事单位:1.5万元

会员单位：5000元

第十八条 荣誉会员不缴纳会费。

第十九条 为加强会费收缴管理，各会员单位（含会长单位、副会长单位、理事单位）将应交会费于每年六月底前直接交到地勘分会，然后由地勘分会将收缴会费的20％，作为管理费上缴中国矿业联合会。

第二十条 新入会的会员，于批准入会之日起交纳当年度会费（按会费标准以入会实际月份折算）。

第二十一条 交纳会费确有困难的，可提出申请，经会长办公会议批准可以减缴或缓缴会费。

第二十二条 本会会费用于本会《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事业发展和本会秘书处办公费用，专款专用。会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会计制度，遵守有关财务管理制度。

第二十三条 本会会费的收缴和使用接受会员监督、检查，接受业务主管单位、审计部门和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财务审计和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会员退会

第二十四条 本着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的原则，会员可以自主退会。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，并由本会予以公告。

第二十五条 会员无正当理由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，经提示无效，视为自动退会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二十六条 会员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违反本会《章程》、侵犯本会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经本会会长办公会议决定除名，并予以公告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地勘分会会长办公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组织简则》同时废止。

